台灣氣喘衛教學會
九十八年度氣喘衛教師甄試公告
受文者：本會會員 

副本受文者： 

主旨：九十八年度台灣氣喘衛教學會氣喘衛教師甄試事宜
說明： 

1、 本會訂於九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（星期日）於『台北馬偕紀念醫院』(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92號 )舉行本年度合格氣喘衛教師甄試。
2、 甄試時間：上午10：00至下午5：00（請提前30分鐘到場）。(筆試：上午10：00~11：00，下午12：00筆試成績公佈，口試：下午13：30)。
3、 報名方式：一律採通訊報名，以郵戳為憑，報名日期：8月3日(一)起至8月31日(一)，逾期不予受理，不接受傳真報名。
4、 報名資格：參加本會認可之氣喘衛教課程，60學分以上(其中至少包含40之必修學分)可直接參加認證口試，免筆試；40學分以上(其中至少包含20學分之必修學分)，得向本會申請參加筆試及口試。
5、 報名須知：報名表下載(請至文件下載處)
    (1)報名表上請黏貼2吋照片三張(正貼一張，浮貼兩張，照片背後請註明姓名，不接受電腦列印照片)。 
    (2)參加本次甄試者，請繳交甄試報名費新台幣2000元整（需附繳費劃撥收據影本）。

    (3)若審核確認僅需口試者，以及筆試未通過者，皆於甄試當日退還1000元報名費。

    (4)口試成績將於10月2日(五)前寄發通知，合格者請於一週內繳交證書費新台幣2000元整，本會將寄發合格氣喘衛教師證書。
6、 報名須知：學會預訂於9月11日(五)寄出甄試准考證，若會員於9月18日(五)前未收到者，請上網查閱應試人員名單公告或與學會聯絡。
7、 相關附件：

(1) 氣喘衛教師甄試方式說明

(2) 氣喘衛教師甄試報名表乙份
(3) 氣喘衛教師甄試注意事項
(4) 氣喘衛教師甄試試場規則
8、 有關甄試辦法及相關事宜請瀏覽學會網站公告。
9、 聯絡人：吳盈曄小姐 

聯絡電話：(02)2521-8926

學會網址：www.asthma-edu.org.tw
E-mail：asthma.edu@msa.hinet.net 

學會地址：台北市104天祥路16巷15號6樓之9
劃撥帳號：19832628 台灣氣喘衛教學會 
附件一、
氣喘衛教師甄試方式說明：

(1)筆試題目

題目為單選(除專有名詞可英文外，皆中文試題)，選項為五選一，共有五十題，考試時間六十分鐘。

(2)筆試範圍

      筆試及口試同天進行，筆試及格分數60分，筆試參考資料如下：

1、 過敏氣喘防治寶典
2、 認識氣喘護理指導手冊(兒童版)
3、 過敏氣喘衛教手冊
4、 過敏性鼻炎診療指引
5、 氣喘診療指引
6、 兒童氣喘診療指引

7、 過敏氣喘防治寶典氣喘健康操VCD
8、 97-98年度常規課程(97/09/07、97/12/14、98/03/22、98/06/21)上課講義(須購買者請於8/7前與學會連絡登記，每一課程講義費用酌收工本費150元)
※第1-6項手冊皆可於會員專區下載。

下載步驟：登入會員→輸入身分證字號→會員下載區→各學會出版手冊
   (3)口試方式

1. 口試為確保公平性，評分方式以ABCDE五等級評分，以避免各口試委員評分標準不一。

2. 口試方式為一位考生對兩位口試委員，並分兩組進行，每組口試時間長度以五分鐘為限，因此每位考生必須口試10分鐘。

   (4)積分認定

1. 依本會合格氣喘病衛教人員授證辦法第四條：參加筆試之教育學分核算，以筆試報名截止日為結算日期，並得自結算日期追溯兩年有效。

2. 此次報名截止日為8/28(五)，積分認定以8/28(五)之前累積學分為有效，若9/13課程學分影響應試，請於報名表學分欄位註明。

附件二、

台灣氣喘衛教學會
九十八年度氣喘衛教師甄試報名表

	會員姓名
	
	會員編號
	
	請正貼二吋照片一張、浮貼兩張(照片背後請註明姓名)

	英文姓名
	
	身份證字號
	
	

	出生日期
	    年    月    日
	聯絡電話
	(日)： 

(夜)：

手機
	

	FAX
	
	
	
	

	E-mail
	
	

	通訊地址
	□□□

	服務單位
	
	職稱
	

	最高學歷
	

	資格審查
	1.必修       學分(至少20學分)
	2.選修       學分
	審核蓋章處

	
	尚需學分
	□98年9月13日專業人員衛教基礎課程學分(必修10學分)

□其它(請註明課程編號及學分數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
	請詳細填寫甄試報名表，並請自行下載個人積分(會員專區→學分查詢)黏附於報名表後；若有填寫不完全或未列印個人積分者，不予受理。

	附註
	＊依規定筆試成績得保留兩年，筆試及格但口試不及格者，得參加隔年之口試，惟兩年內參加口試至多以三次為限。若兩年內口試不及格，原筆試成績予以作廢。 


注意事項
請先行確認打勾，並備妥下列資料：8月28日（星期五）前寄回學會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□甄試報名表一份
□兩吋照片三張（正貼一張、浮貼兩張並於照片背面註明姓名）
□2000元劃撥收據（正、副本皆可）
□個人積分表

□標準信封兩個（寄發准考證及成績單使用），信封上請註明：姓名、會員編號、收信地址。
附件三、氣喘衛教師甄試注意事項
台灣氣喘衛教學會

九十八年度氣喘衛教師甄試注意事項

考試時間排程

日期：98年9月27日(日)

時間： 09：50- 16：00

地點：台北馬偕紀念醫院(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92號)

	時間
	內容
	地點

	9：50~10：00
	入場
	

	10：00~11：00
	筆試
	台北馬偕紀念醫院

福音樓九樓第三講堂

	12：00
	公佈筆試結果
	台北馬偕紀念醫院

福音樓一樓大廳

	12：20~13：00
	口試者報到
	台北馬偕紀念醫院

福音樓一樓大廳

	13：30~16：00
	口試
	報到後另行通知


注意事項
1. 確認試題卷與答案卷相符(同組A卷→A卷；B卷→B卷)
2. 於答案卷上填寫姓名及准考證號碼
3. 筆試時間為10：00~11：00，10：40方可交卷出場
4. 應試期間一律禁止使用任何電子通訊器材
附件四、氣喘衛教師甄試試場規則
台灣氣喘衛教學會

九十八年度氣喘衛教師甄試試場規則

1、 本會辦理各項甄試考試，為維護試場秩序及考試公平、公正之原則，特訂定本規則。
2、 考生應按規定之考試開始時間，憑准考證及身分證件入場，遲到逾十分鐘者，不准入場；已入場應試者，四十分鐘內不得離場，強行入場或離場者，取消其考試資格。
3、 考生應將准考證及身分證件放在考桌左上角，以便查驗。
4、 考生除必用之書寫、擦拭之文具外，不得攜帶書籍、紙張、具有計算、通訊、記憶等功能或其他有礙試場安寧、考試公平之各類器材、物品入場；違者扣減成績滿分之百分之十。違規物品交由監試人員代管，俟該節考試完畢後再予歸還。
5、 考生限用黑色或藍色筆作答，違者扣減全部成績。
6、 考生除因考試題目印刷不清得舉手發問外，其他概不得發問，亦不得要求解釋題意。
7、 考生不得有交談、偷看、抄襲、傳遞、夾帶、頂替或其他舞弊情事，違者扣減全部成績。
8、 考生應在答案卷內作答，在封面作答、或在答案卷上作任何與答案無關之文字符號等情事者，扣減全部成績。
9、 考試時間終了鈴聲響畢後，考生應即停止作答，仍繼續作答者，扣減成績滿分之百分之十，經警告後仍繼續作答者，扣減全部成績。
10、 答案卷及試題應一併繳回，不得攜出試場，違者扣減全部成績。
11、 考生交卷後，應遵照監試人員指示離開試場，並不得在試場附近逗留或高聲喧譁、宣讀答案，或以其他方式指示場內考生作答，經勸止不聽者，扣減全部成績。
12、 考生不得撕毀或塗抹試場座位標籤，違者送請本學會甄試委員會議處。
13、 本規則所列扣減違規考生成績之規定，均以扣減成績至零分為限。
14、 其他本規則未列而有影響考試公平、考生權益之事項，應由監試或試務人員予以詳實記載，提請本學會甄試委員會議處。
